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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記（ 百 慕 達）集 團 有 限 公 司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更 改 財 政 年 度 結 算 日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將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
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7B部第11(1)段，於二零
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公佈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即有關財政期間結束後四個月內。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內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刊發於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公佈內。

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將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
一日。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是為了配合本公司於中國之主要附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將兩地公
司之年結日統一，有助本公司編製綜合賬目。本公司董事會預期在作出是項變動後，不會對本公司
或其附屬公司帶來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本公司已遵照百慕達的公司法例和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的要求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附錄7B部第11(1)段，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公佈二零零二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即有關財政期間結束後四個月內。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內之未經審核中
期業績刊發於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公佈內。中期報告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送遞予本公司之股東。

承董事會命
董事兼公司秘書

韋龍城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